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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

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

发改产业〔2023〕773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

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生

态环境厅（局）、水利（水务）厅（局）、应急管理厅（局），

有关中央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要求，结合《现代煤化工

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实施情况以

及产业发展面临的能源安全、生态环保、水资源承载能力等

形势任务，进一步强化煤炭主体能源地位，按照严控增量、

强化指导、优化升级、安全绿色的总体要求，加强煤炭清洁

高效利用，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（不含煤制油、煤制气等煤

制燃料，下同）高端化、多元化、低碳化发展。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规范项目建设管理

从严从紧控制现代煤化工产能规模和新增煤炭消费量，

《方案》明确的每个示范区“十三五”期间 2000 万吨新增

煤炭转化总量不再延续。确需新建的现代煤化工项目，应确

保煤炭供应稳定，优先完成国家明确的发电供热用煤保供任

务，不得通过减少保供煤用于现代煤化工项目建设。此前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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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《方案》的新建煤制烯烃、新建煤制对二甲苯（PX）项

目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，按

照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6年本）》规定，根据项

目原料、用能、水资源等要素保障条件，经评估论证并纳入

《方案》后，由省级政府核准。新建年产超过 100万吨的煤

制甲醇项目，由省级政府核准。

二、加强规划布局引导

在《方案》明确的现代煤化工产业布局基础上，按照区

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、国土空间规划、区域生态

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，进一步加强规划引导，优化产业布局，

推动存量现代煤化工项目加快实施先进技术装备改造升级，

新建煤制烯烃、煤制对二甲苯（PX）、煤制甲醇、煤制乙二

醇、煤制可降解材料等项目重点向煤水资源相对丰富、环境

容量较好地区集中，促进产业集聚化、园区化发展。根据资

源环境禀赋和承载能力，优化传统能源产业空间布局和用地

结构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严禁新增煤化工产能。对于现

有现代煤化工产能规模较大的地区，鼓励通过上大压小、煤

炭用量置换等方式实施新建项目，避免同质化、低水平重复

建设。

三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

鼓励新建现代煤化工项目承担相应的技术创新示范升

级任务，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，加快产业技术优化升

级，推进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。推进高性能复合新型催化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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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成气一步法制烯烃、一步法制低碳醇醚等技术创新，推动

煤制对二甲苯（PX）实现产业化突破。聚焦大型高效煤气化、

新一代高效甲醇制烯烃等技术装备及关键原材料、零部件，

推动关键技术首批（次）材料、首台（套）装备、首版（次）

软件产业化应用。优化调整产品结构，加快煤基新型合成材

料、先进碳材料、可降解材料等高端化工品生产技术开发应

用。加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绿色替代品和无毒无害、低毒低

害绿色化学物质和产品研发。鼓励建设大型高效“气化岛”，

打造平台化原料集中生产、下游产品多头并进发展模式。在

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，推动现代煤化工与可再生

能源、绿氢、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（CCUS）等耦合创

新发展。推动现代煤化工装备数字化建设，鼓励现代煤化工

企业、装备企业、服务商组建联合体，研究开发现代煤化工

智能装备与场景融合技术，培育一批智慧生产典型场景。

四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

加快绿色低碳技术装备推广应用，引导现有现代煤化工

企业实施节能、降碳、节水、减污改造升级，加强全过程精

细化管理，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，强化能效、水效、污染

物排放标准引领和约束作用，稳步提升现代煤化工绿色低碳

发展水平。严格能效和环保约束，加强项目节能审查和环保

监管，拟建、在建项目应全面达到能效标杆水平，主要用能

设备能效水平达到能效标准先进值以上；能效低于基准水平

的已建项目须在 2025 年底前完成改造升级，主要产品能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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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达到行业基准水平以上，届时能效仍在基准水平以下的项

目予以淘汰退出。新建项目企业环保应达到绩效分级 A级指

标要求。加快推进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的企业实施改造，对

超标排放情节严重的企业依法责令停业、关闭。坚决落实以

水定产要求，强化水资源论证和项目用水管理，推广应用密

闭式循环冷却等节水技术，推动新建项目每吨产品新鲜水耗

达到行业领先水平。加快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、高盐废水

阶梯式循环利用、资源化深度处理，以及灰、渣等固体废弃

物资源化利用。开展现代煤化工行业所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

筛选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，对环境风险高的有毒有害化学物

质研究推动实施禁止、限制、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。加

快高浓度二氧化碳大规模低能耗捕集利用与封存、制备高附

加值化学品技术开发和工业化应用。加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

综合开发利用，推动煤电、气电、风光电互补。新建项目应

优先依托园区集中供热供汽设施，原则上不再新增自备燃煤

机组。

五、加强安全环保监管

严把项目安全、环保准入关口，项目选址及污染控制措

施等须满足安全、环境准入要求，新建项目需布局在一般或

较低安全风险等级的化工园区，所在省份需完成国务院督查

中关于现代煤化工产业整改事项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切实执

行安全、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加强企业—园区—政府联动，

建立健全应急预案。严格执行《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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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风险防控指南（试行）》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，

按照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根据安全生产需要，在大

型煤化工基地和产业集聚区配套建设企业专职消防队、工艺

处置队、政府专职消防队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和环境应急处

置队伍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，切实防范各类

事故次生环境灾害。加大日常安全检查和环保监管，严格控

制污染物排放，严防土壤地下水污染，及时消除安全环保隐

患，严肃查处违法行为，对不符合要求的依法依规采取相关

整顿等措施。

六、明确各方责任分工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生态环境部牵头会

同有关部门加强协同配合，做好信息共享，严格总量控制，

完善建设标准，组织评估机构从煤水资源、环境容量、排放

水平、能效水平、安全风险、工艺技术、经济效益等方面，

对申请纳入《方案》的煤制烯烃、煤制对二甲苯（PX）项目

进行科学论证，并适时开展监督检查，推动项目合理布局、

规范建设。自然资源部、水利部、应急管理部、国家能源局

等部门结合职能，加强规划选址、以水定产和水资源论证、

安全生产、能源保障、资源匹配等方面的工作指导。各有关

地方和中央企业要强化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，在完成国家明

确的发电供热用煤保供任务、有效保障煤炭供给、统筹好现

代煤化工发展和碳强度目标要求的前提下，充分考虑产业发

展基础、市场供应需求、要素保障条件等因素，科学谋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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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论证、规范建设，严格做好项目把关，加强事中事后监

管，确保按批复要求规范建设，坚决遏制“两高一低”项目

盲目发展。省级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结合实

际，科学制定本地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，合理把握产

业发展规模，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量，推动产业健康发展。

本通知作为《方案》的重要补充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自 然 资 源 部

生 态 环 境 部

水 利 部

应 急 管 理 部

2023年 6月 14日


